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发行可交换债券的公告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之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

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

而引致之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本公告乃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据香港法例第571章《证券及期货条例》

第XIVA部下的内幕消息条文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09条而作出。

本公司接获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通知，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境外全资附属公司Deep� Development� 2025� Limited作为发行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作

为担保人，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之境外全资附属公司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H

股股票作为标的股票，发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可交换债券，总金额为77.5亿港元，用途

为接续到期中长期境外债务（「可交换债券发行」）。

可交换债券发行的详情如下：

债券期限

7年（2025年5月20日起的第3年及第5年投资者有一次性回

售权）

票面利率 0.75%

初始换股价格 6.00港元

换股期限

由2025年6月30日起至（i）到期日前10天，或（ii）任何发

行人较早赎回日期前10天，或（iii）债券持有人发出赎回通

知日期前1天营业时间结束时（以最早者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期，可交换债券发行已完成簿记定价，尚未完成交割。 可交换债券发行不会导致本公

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关于可交换债券发行的后续事宜，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承董事会命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黄文生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

2025年5月14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为：马永生*、赵东#、钟韧*、李永林#、吕亮功#、牛栓文#、万涛#、徐林

+、张丽英+、廖子彬+及张希良+。

#�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票代码：000917�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5-13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电广传媒”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

通知于2025年5月7日以传真、短信息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湖南省金芙蓉马栏山文化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议案》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合计出资11,500万元， 共同参与投资

湖南省金芙蓉马栏山文化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投资湖南省金芙蓉马栏山文化科技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股票代码：000917�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5-14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投资

湖南省金芙蓉马栏山文化科技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达晨创投” ）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达晨财智” ）拟合计出资11,500万元，共同参与投资湖南省金芙蓉马栏山文化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马栏山文化科技基金” ）。

2.马栏山文化科技基金完成注册备案后，将面向社会合格投资者进行募资，基金总规模预计为人

民币20亿元。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共同投资。

4.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于2025年5月13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涉及金额未超出公司董事

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合伙人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

基金管理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2017028L

注册资本：18,668.6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15日

登记编号：P1000900

登记时间：2014年4月22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深铁置业大厦三十七层、三十八层

法定代表人：刘昼

主要股东：电广传媒持股20%，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5%，刘昼等达晨财智管理团队

持股合计45%。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创业资本；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股权投资；财务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他限制项目）。

（二）有限合伙人

1.湖南省金芙蓉产业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D7R0B98H

注册资本：88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3年12月14日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188号湘江基金小镇2栋2层204-546号

执行合伙人：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98.86364%，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13636%，其中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为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与湖南省金芙蓉产业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关联关系。

2.长沙马栏山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LWC22X6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07月07日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鸭子铺路1号

法定代表人：郭朝晖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在线数据

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

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市

政设施管理；国内贸易代理；土地使用权租赁；电影制片；电影摄制服务。

股东信息：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公司与长沙马栏山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3.湖南全域旅游产业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CK9J4A5G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3年05月25日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188号湘江基金小镇2#栋2层204-460号

执行合伙人：湖南省国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湖南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9.5%，湖南省国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0.5%。

公司与湖南全域旅游产业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关联关系。

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5.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918768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4月19日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厦23楼D座

法定代表人：付维刚

经营范围：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产业；受托管理和经营其他创业投资公司的创

业资本；投资咨询；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

股东信息：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三、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湖南省金芙蓉马栏山文化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登记机关最终

核准的名称为准）

2.规模：20亿元

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即普通合伙人对本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

的出资额为限对本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4.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6.出资金额：

普通合伙人名称 出资方式

认购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2,000 1.6461%

有限合伙人名称 出资方式

认购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湖南省金芙蓉产业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60,000 49.3827%

长沙马栏山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货币 40,000 32.9218%

湖南全域旅游产业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10,000 8.2305%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4,500 3.7037%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5,000 4.1152%

合计 121,500 100%

7.投资范围：主要投资于人工智能、音视频、数字文博、动漫游戏、数字文化贸易、数智出版、康养旅

游、文化创意、新兴体育、文化消费品、旅游演艺、公共文化新空间、文旅展示新业态、新消费等“文化+

科技”“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领域。

8.存续期限：10年，其中投资期为5年，管理退出期3年，延长期为2年。

9．基金的会计核算方式：独立核算，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定期编制财务报表，每年由具有资质审计

机构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10．基金管理模式

基金的日常经营和投资管理等业务全部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基金每年向基金管理人支付管

理费。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资认购马栏山文化科技基金，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持续拓展公司在文化旅游和投资领

域的产业布局，促进优势资源的共享整合，实现产业和资本融合。同时发挥达晨在创投基金管理方面的

领先优势，有利于巩固公司的投资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同时所投资的基金份额可通过项

目投资实现资本增值，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2．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基金投资具有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投资无固定回报承诺，存在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以

及短期内不能为公司贡献利润的风险。 本次投资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行业周期、监管政策、宏观经

济、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出现无法实现预期收益、出现亏损或不能及时有效退出

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以降低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69� � � � �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2025-027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2024〕SCP398号文注册，本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成功发行2025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25赣粤SCP003），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发行

期限为180日，起息日为2025年5月13日，发行利率为1.53%。 本次募集资金10亿元已于2025年5月13

日划入公司指定账户。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1880� � � �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28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修订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

因

是否继续

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

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

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

承诺

王志贤

董事长、执行董事、战略与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主席、提名及薪酬委员

会委员

2025年5月

14日

2026年6月

14日

到龄退

休

否 不适用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王志贤

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王志贤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依法规范运作，也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发展。

鉴于新任董事长的选举工作尚需经过相应的法定程序，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公司董事长

的补选等相关工作。

王志贤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之间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与其本人辞

职有关的事项须提请公司及股东注意。

在此，公司董事会谨向王志贤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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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9:15-15:00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697号健康智谷9号楼三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熔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合并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1,263人，代表股份1,445,211,083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36.921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合计1,255名，代表股份302,570,587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7.730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528,253,45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13.4956%。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

258人，代表股份916,957,63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3.4261%。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42,331,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8%；反

对2,241,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1%；弃权638,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9,691,0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483%；反对2,241,1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7%；弃

权63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11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42,329,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6%；反

对2,248,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6%；弃权633,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9,688,7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475%；反对2,248,1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30%；弃

权6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09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441,647,3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4%；反

对2,883,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5%；弃权680,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9,006,8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222%；反对2,883,1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9%；弃

权68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249%。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41,604,9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5%；反

对2,963,2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0%；弃权642,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8,964,4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082%；反对2,963,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94%；弃

权64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12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23,150,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35%；反

对21,462,4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51%；弃权598,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0,509,6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7088%；反对21,462,4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34%；弃

权59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97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42,428,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4%；反

对1,962,2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8%；弃权820,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9,787,7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803%；反对1,962,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85%；弃

权82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712%。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41,551,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8%；反

对2,911,6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5%；弃权747,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8,911,1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7905%；反对2,911,6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23%；弃

权7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47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8.01、《关于俞熔先生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8,547,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89%；反

对6,204,5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3%；弃权458,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907,2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978%；反对6,204,5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06%；弃

权45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1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02、《关于郭美玲女士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8,468,8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35%；反

对6,273,5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1%；弃权468,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28,3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717%；反对6,273,5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34%；弃

权46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49%。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03、《关于徐涛先生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8,465,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32%；反

对6,273,9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1%；弃权472,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24,5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704%；反对6,273,9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35%；弃

权4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6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04、《关于王晓军先生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8,460,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29%；反

对6,271,9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0%；弃权478,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20,1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690%；反对6,271,9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29%；弃

权4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8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05、《关于杨策先生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928,515,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478%；反对

6,282,5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7%；弃权510,412,846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1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09,0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653%；反对6,282,5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64%；弃

权47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83%。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06、《关于朱超先生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928,515,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478%；反对

6,282,5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7%；弃权510,412,846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1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09,0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653%；反对6,282,5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64%；弃

权47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83%。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07、《关于王海桐女士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8,458,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27%；反

对6,276,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3%；弃权476,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17,5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681%；反对6,276,7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45%；弃

权4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7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08、《关于张西强先生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8,452,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24%；反

对6,281,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6%；弃权477,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12,2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664%；反对6,281,0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59%；弃

权4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77%。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09、《关于王巍先生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8,278,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3%；反

对6,282,2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7%；弃权650,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638,0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088%；反对6,282,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63%；弃

权6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149%。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9.01、《关于夏庆仁先生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8,468,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34%；反

对6,265,8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6%；弃权477,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27,5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714%；反对6,265,8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09%；弃

权47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77%。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9.02、《关于荣施先生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8,467,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34%；反

对6,265,2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5%；弃权478,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26,5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711%；反对6,265,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07%；弃

权47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82%。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9.03、《关于张成刚先生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8,456,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26%；反

对6,269,2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8%；弃权485,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16,1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676%；反对6,269,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20%；弃

权48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60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崔泰元、张大为；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44� � � � � � � �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5-031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云南慈铭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等

十三家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及2023年11月10日召开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云南

慈铭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收购云南慈

铭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股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收购云南慈铭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98）。

近日，侯马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侯马美年” ）、昆山慈铭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昆山慈铭”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1、侯马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侯马市新田路翡翠城小区商用楼209号

法定代表人：杨盛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5月8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

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比例

1 太原美年大健康科技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

863.00 57.5333%

2 侯马经济技术开发区仁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7.00 33.8000%

3 李登科 130.00 8.6667%

合计 1,500.00 100.00%

2、昆山慈铭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昆山开发区春旭路288号105室、106室、202室、203室

法定代表人：徐笑磊

注册资本：人民币1,575.57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5月17日

经营范围：医疗服务（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批准的诊疗科目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比例

1 昆山美大门诊部有限公司

2

954.41 60.5755%

2 南通美富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1.16 29.9041%

3 南通美兆美年健康产业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50.00 9.5204%

合计 1,575.57 100.00%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1

经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协商确定，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太原美年大健康科技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最终

受让关联股东研计（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南通美舜健康产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杨盛合计持有的侯马美年48.8666%的股权。

2

经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协商确定，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昆山美大门诊部有限公司最终受让关联股东

研计（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王艳、陆建蓉合计持有的昆山慈铭41.5754%的股权。

公告编号：临2025-024

证券代码：600000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浦发银行

优先股代码：360003� � 360008 优先股简称：浦发优1� �浦发优2

可转债代码：110059 � � � � � � � �浦发转债简称：浦发转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发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以下简称 “本期债

券” ），并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完成债券的登记、托管。

本期债券于2025年5月12日簿记建档，5月14日发行完毕，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150亿元，为3年

期固定利率，发行利率1.66%。 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向《金融“五篇大文章” 总体统计制

度（试行）》中规定的科创领域，包括发放科技贷款、发放科技相关产业贷款、投资科技创新企业发

行的债券等，专项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业务发展。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458� � � � � �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5-022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5〕996号）（以下简称“批复文件” ），批复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上述批复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人的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董监事（总经理）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1-22837786

电子邮箱：heyc2@csrzic.com

2、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股权资本市场总部

联系电话：021-68826138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58� � � � � � �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5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共涉及17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1,169,294股，占回购

前公司总股本1,992,841,364股的0.06%。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为1,991,672,070股。

2.�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因调动、免职等组织安排不在公司任职的，回购价格为2.57元/股

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因个人原因离职、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不符合

全部解除限售要求的，回购价格为2.57元/股。

3.�截至2025年5月14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2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5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二）2023年3月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关于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

【2023】64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三）2023年3月1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中国有色金

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2023年2月27日至2023年

3月8日期间，公司通过内部OA系统等方式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 截至2023年3月8日公示期满，公司收

到反映本次拟激励的一名对象的相关问题，公司监事会就异议所涉及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并且与相

关人员进行了沟通，经综合考虑，被反映人最终未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2023年3月17日，公司披露

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四）2023年3月27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

会被授权全权办理与实施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全部事项，包括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

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等。 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五）2023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53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

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2023年5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已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激

励对象为214人，实际申请办理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364.545万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上市日期为2023年5月16日。

（六）2023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60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20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预留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2023年9月12日至2023年9月21日期间，公司通过

内部OA系统等方式公示了预留激励对象名单。 截至2023年9月21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

员工对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2023年9月23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2023年10月12日，公司

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已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人数为2人，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2.52

万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3年10月13日。

（七）2023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65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4年1月12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回购注销3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07,710股，本次回购注销登记手续已于2024年5月8日完成。

（八）2024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1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5年1月13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回购注销17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69,294股，本次回购注销登记手续已于2025年5月14日完成。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一）回购注销原因及数量

1.�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 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

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调动、免职等组织安排不在公司任职时，

其当年已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除限售；尚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

回购，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名激励对

象因组织安排调动不在公司任职，公司对前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72,810

股予以回购注销。

2.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 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

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规定：激励对象劳动合同不续期、离职、绩效考核不达标、不

能胜任等个人原因与公司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 其所有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回

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价的孰低值。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7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离职，公司对前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08,850股予以回购注销。

3.�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

件”之“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的规定“（四）激励对象层面的个人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因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导致当期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

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价格的孰低值。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8名激励

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除限售要求，公司对前述人员当期不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87,634股予以回购注销。

综上，本次回购注销共计1,169,294股，占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4.98%，占回购

前公司总股本1,992,841,364股的0.06%。

（二）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调动、免职等组织安排

不在公司任职的，公司按照2.57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因个人原因离职、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导致当期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授予价格2.57元/股与市场价格孰低

值进行回购注销。 利息支付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息时间自收到激励对象出

资款日起至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事项之日止，不足半年按半年计算，超过半年按一年计算。

（三）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金额总计3,045,326.69元，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支付。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完成情况

2025年4月23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大

华验字[2025]0011000055号《验资报告》。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事宜已于2025

年5月14日完成。

四、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份数（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3,527,414 1.18 -1,169,294 22,358,120 1.1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969,313,950 98.82 0 1,969,313,950 98.88

三、总股本 1,992,841,364 100 -1,169,294 1,991,672,070 100

注：1.�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

上市条件。

五、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对已不符合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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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25年4月26日，公司披露了《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经公司核

查，发现上述报告“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处出现差错，现予以

更正，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更正内容位于2024年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 之“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

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更正前：

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更正后：

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股东或

关联人

名称

关联关

系类型

占用时

间

发生原

因

期初数

报告期

新增占

用金额

报告期

偿还总

金额

期末数

截至年

报披露

日余额

预计偿

还方式

预计偿

还金额

预计偿

还时间

（月

份）

是否无

可行的

解决方

案或者

虽提出

解决方

案但预

计无法

在一个

月内解

决

深圳市

智汇城

物业服

务有限

公司

控股股

东关联

人

2024年

度

代垫费

用

0 37.18 0 37.18 0 不适用 0 不适用 否

深圳市

朗怡物

业管理

有限公

司

控股股

东关联

人

2023-

2024年

度

代垫费

用

10.07 35.66 0 45.73 0 不适用 0 不适用 否

合计 10.07 72.84 0 82.91 0 -- 0 -- --

期末合计值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0.03%

相关决策程序 不适用

当期新增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 责任

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

况说明

因下属公司误判代垫费用的性质导致形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相关资金占

用款项已于年报披露日前结清，且未新增非经营性占用金额。为避免此类问题再次

发生，公司拟加强对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关于非经营资金

占用事项的培训，重点加强各层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及内审人员对相关监管规则

的学习，提升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风险识别能力，保证公司的规范运作，切实维

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原因、 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

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不适用

会计师事务所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

核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所载资料与审

计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

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金情况与专

项审核意见不一致的原因

不适用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更正后的《2024年年度报告（更新

后）》将会同时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敬请投资者查询。

公司相关资金占用款项已结清，且未新增非经营性占用金额。 公司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

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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